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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600582         证券简称：天地科技          公告编号：临 2015－001 号 

 

 

天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向控股股东中国煤炭科工集团有限公司 

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发行结果暨股本变动公告 

 

 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

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重要内容提示： 

1、发行数量和价格:发行数量：682,126,411 股,发行价格：8.61

元/股 

2、预计上市时间:本次向中国煤炭科工集团有限公司发行的新增

股份已于 2015 年 1 月 5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

公司办理完成股份登记手续。本次新增股份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，限

售期为 36 个月，预计上市时间为 2018 年 1 月 6 日(非交易日顺延)。 

3、资产过户情况: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

交易的三家标的公司 100%股权由中国煤炭科工集团有限公司转让

至本公司的股东变更登记手续已经完成。 

 

一、本次发行概况 

本次交易方案系本公司向控股股东中国煤炭科工集团有限公司

（以下简称“中国煤炭科工集团”）发行股份购买其持有的中煤科工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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团重庆研究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重庆研究院”）100%股权、中煤

科工集团西安研究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西安研究院”）100%股权

以及中煤科工集团北京华宇工程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北京华宇”）

100%股权，同时，向不超过 10 名特定投资者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

金，配套资金用于标的公司在建项目的建设和补充本公司流动资金，

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本次交易总金额的 25%。 

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不以募集配套资金的成功实施为前提，最

终募集配套资金发行成功与否不影响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行为的

实施。 

（一）本次发行的内部决策程序、中国证监会核准结论和核准文

号 

1、因本公司控股股东中国煤炭科工集团正在筹划与本公司有关

的重大事项，公司股票自 2014 年 6 月 26 日起停牌； 

2、2014 年 7 月 21 日，交易对方中国煤炭科工集团董事会原则

同意本次交易的初步方案； 

3、2014 年 8 月 27 日，本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，

审议通过《天地科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

案》、《关于公司与中国煤炭科工集团就标的资产签署附生效条件的<

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>和<盈利预测补偿协议>》等相关议案；同日，

本公司与中国煤炭科工集团签署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》及《盈利

预测补偿协议》； 

4、2014 年 9 月 17 日，国务院国资委出具国资产权〔2014〕96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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号《关于中国煤炭科工集团有限公司所属天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资产

重组项目资产评估结果核准的批复》，本次交易标的资产评估结果已

经国务院国资委核准； 

5、2014 年 9 月 22 日，本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，

审议通过《天地科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

告书（草案）及其摘要》、《关于公司与中国煤炭科工集团就标的资产

签署附条件生效的<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>及<盈利预

测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>》等相关议案；同日，公司与中国煤炭科工

集团签署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》及《盈利预测补偿协

议之补充协议》；  

6、2014 年 9 月 29 日，国务院国资委出具国资产权〔2014〕984

号《关于天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资产重组及配套融资有关问题的批

复》，原则同意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及配套融资的总体方案； 

7、2014 年 10 月 9 日，本公司召开 201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

会，审议通过《天地科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

易报告书（草案）及其摘要）》等相关议案； 

8、2014 年 11 月 13 日，本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，

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审议明确并细化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募集配套资

金用途的议案》以及《关于审议公司与中国煤炭科工集团就标的资产

签署附条件生效的<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之补充二>》，同日，公司与中

国煤炭科工集团签署《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之补充二》； 

9、2014 年 12 月 26 日，本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〔2014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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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431 号《关于核准天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中国煤炭科工集团有限

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》，核准本次交易。

2014 年 12 月 27 日，公司披露《天地科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

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（修订稿）》。 

（二）本次发行情况 

本次发行股票种类为人民币普通股（A 股），每股面值为人民币

1 元。发行对象为中国煤炭科工集团有限公司，发行数量为

682,126,411 股，发行价格为 8.61 元/股，系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

二次会议决议公告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并按照实施完成

2013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进行调整。中国煤炭科工集团以其拥有的重

庆研究院 100%股权、西安研究院 100%股权以及北京华宇 100%股

权认购。公司本次向中国煤炭科工集团发行的股份自本次发行结束之

日起三十六个月内，不得转让。 

（三）募集资金验资和股份登记情况 

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未募集资金，系中国煤炭科工集团以三家

标的公司 100%股权认购公司本次发行的股份。 

2014 年 12 月 30 日，瑞华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出具

了瑞华验字[2014]第 01650001 号《验资报告》。中国煤炭科工集团

以其所持有的三家标的公司各 100%股权作价，认购本公司非公开发

行 682,126,411 股人民币普通股，增加本公司股本 682,126,411 元。

本公司变更后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,896,046,411.00 元。 

根据中国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《证券变更登



5 

记证明》，2015 年 1 月 5 日公司本次向中国煤炭科工集团发行股份购

买资产的新增股份证券变更登记手续办理完毕。 

（四）资产过户情况 

重庆研究院 100%股权、西安研究院 100%股权以及北京华宇

100%股权由中国煤炭科工集团转让至本公司的股东变更的工商登记

手续均已办理完成。本公司成为重庆研究院、西安研究院以及北京华

宇的唯一股东，上述三家公司分别成为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，标的资

产已过户至本公司名下。相关的资产过户情况详见《天地科技关于发

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标的资产过户完成情

况的公告》。 

（五）独立财务顾问和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的结

论意见 

1、独立财务顾问结论性意见 

本次交易的独立财务顾问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：天地科技

本次交易的实施符合《公司法》、《证券法》和《重组管理办法》等法

律、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标的资产已过户至

天地科技名下，相关手续合法有效，天地科技已取得标的公司 100%

股权，并已按协议约定向中国煤炭科工集团发行股份作为支付对价，

该等新增股份已经完成登记；本核查意见披露的尚需履行的后续事

项，其履行不存在实质性法律障碍，不存在无法实施的风险。 

2、法律顾问结论性意见 

本次交易的法律顾问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认为：本次交易已经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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得全部必要的授权和批准，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》及其补充协议、

《盈利预测补偿协议》及其补充协议均已经生效，交易双方实施本次

交易具备法定条件；发行人本次交易实施过程中已经履行的相关程序

符合《公司法》、《证券法》、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、《上

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》等相关法律、法规的规定，合法有效；本

次交易实施及相关资产过户过程中，不存在实际情况与此前披露的信

息存在实际差异的情况；发行人办理新增注册资本的工商变更登记等

后续事项不存在法律障碍；交易双方已经或正在按照相关的协议及承

诺履行，无违反协议及承诺的行为。 

二、发行结果及发行对象简介 

（一）发行结果 

公司本次向中国煤炭科工集团发行的新增股份 682,126,411 股

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36 个月不得转让，预计上市时间为 2018 年 1 月 6

日（非交易日顺延）。 

（二）发行对象简介 

本次发行对象中国煤炭科工集团系本公司控股股东。其基本情况

如下： 

公司名称 中国煤炭科工集团有限公司 

成立日期 2008 年 8 月 29 日 

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（国有独资） 

注册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和平里青年沟路 5 号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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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要办公地点 北京市朝阳区和平街十三区 35 号煤炭大厦 

法定代表人 王金华 

注册资本 400,388.23 万元 

营业执照注册号 100000000041812 

税务登记证号 110105710926182 

组织机构代码证 71093563-6 

经营范围 

承包国外工程项目，对外派遣实施上述境外工程所需的劳务

人员。煤炭及相关工程的咨询、勘测、设计、总承包、监理

和生产服务；煤炭工艺技术的开发、转让及咨询、服务；矿

山机械及相关产品的开发、制造、销售、咨询、服务；进出

口业务；煤炭产品的质量检验和检测服务。（依法须经批准的

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） 

三、本次发行前后公司前 10 名股东变化 

（一）本次发行前公司前 10 名股东情况（2014 年 9 月 30 日） 

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（股） 持股比例（%） 

1 中国煤炭科工集团有限公司 751,366,271 61.90 

2 兖矿集团有限公司 17,470,297 1.44 

3 全国社保基金102组合 17,043,097 1.40 

4 大屯煤电（集团）有限责任公司 10,328,739 0.85 

5 

广东粤财信托有限公司---菁英汇9期

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

10,280,600 0.85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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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-华商价

值共享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

资基金 

8,507,908 0.70 

7 

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-华商领

先企业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

7,508,527 0.62 

8 

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-华商策

略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

6,503,320 0.54 

9 中国科学院广州能源研究所 5,918,561 0.49 

10 冯建庆 5,191,425 0.43 

（二）本次发行后公司前 10 名股东情况（2015 年 1 月 5 日） 

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（股） 持股比例（%） 

1 中国煤炭科工集团有限公司 1,433,492,682 75.60 

2 全国社保基金102组合 17,774,318 0.94 

3 兖矿集团有限公司 17,470,297 0.92 

4 李辛 16,214,747 0.86 

5 

中国工商银行—易方达价值成长混合

型证券投资基金 

11,000,747 0.58 

6 大屯煤电（集团）有限责任公司 10,328,739 0.54 

7 

广东粤财信托有限公司—菁英汇9期

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

10,280,600 0.54 

8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—华商价 10,007,860 0.5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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值共享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

资基金 

9 

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－华商领

先企业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

8,883,753 0.47 

10 

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-华商策

略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

7,340,741 0.39 

（三）本次发行未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 

本次发行前后，公司控股股东均为中国煤炭科工集团，实际控制

人均为国务院国资委，本次发行未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。 

四、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表 

本次发行前后，本公司的股本结构变动情况如下： 

单位：股 变动前 变动数 变动后 

有限售

条件的

流通股

份 

1、国有法人持有股份 0 682,126,411 682,126,411 

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

份合计 

0 682,126,411 682,126,411 

无限售

条件的

流通股

份 

A股 1,213,920,000 0 1,213,920,000 

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

份合计 

1,213,920,000 0 1,213,920,000 

股份 

总额 

 1,213,920,000 682,126,411 1,896,046,41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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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

（一）本次发行对公司财务状况、业务结构以及后续经营的影响 

本次交易完成后，本公司持有重庆研究院 100%股权、西安研究

院 100%股权和北京华宇 100%股权。重庆研究院、西安研究院和北

京华宇盈利能力较强，属于本公司控股股东中国煤炭科工集团的优质

资产，将其注入本公司后，有利于提高公司资产质量、改善公司财务

状况和增强持续盈利能力。通过本次重组，本公司将拥有并巩固包括

安全技术与装备板块、设计与工程总包板块、节能环保和新能源板块

以及煤机和示范工程板块在内的完整产业链，在各领域的核心竞争力

将得到进一步提升。 

根据公司 2013 年和 2014 年 1-6 月财务报告以及德勤会计师事

务所出具的德师报（审）字（14）第 S0171 号合并备考审计报告，

本次发行前后公司主要财务数据比较如下： 

单位：万元 

项目 

2014 年 6 月 30 日 2013 年 12 月 31 日 

交易前 备考数 

变化 

（%） 

交易前 备考数 

变化 

（%） 

总资产 1,905,226.76 2,654,533.00 39.33 1,892,738.43 2,592,869.74 36.99 

总负债 882,130.21 1,256,732.79 42.47 904,046.78 1,307,331.50 44.61 

所有者

权益总

额 

1,023,096.55 1,397,800.21 36.62 988,691.64 1,285,538.24 30.0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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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 

2014 年 6 月 30 日 2013 年 12 月 31 日 

交易前 备考数 

变化 

（%） 

交易前 备考数 

变化 

（%） 

归属于

上市公

司股东

的所有

者权益 

608,460.14 977,363.33 60.63 585,466.78 876,229.57 49.66 

每股净

资产

（元） 

5.01 5.15 2.84 4.82 4.62 -4.18 

项目 

2014 年 1-6 月 2013 年度 

交易前 备考数 

变化 

（%） 

交易前 备考数 

变化 

（%） 

营业 

总收入 

498,774.87 712,880.40 42.93 1,267,414.96 1,804,678.63 42.39 

营业 

利润 

53,617.23 87,026.75 62.31 115,577.74 194,664.81 68.43 

利润 

总额 

61,368.93 100,495.53 63.76 131,554.39 227,995.42 73.31 

净利润 48,754.63 81,533.16 67.23 112,979.85 193,660.01 71.4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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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 

2014 年 6 月 30 日 2013 年 12 月 31 日 

交易前 备考数 

变化 

（%） 

交易前 备考数 

变化 

（%） 

归属于

上市公

司股东

的净利

润 

35,203.93 67,575.81 91.96 85,269.37 165,226.19 93.77 

基本每

股收益

（元） 

0.29 0.36 24.14 0.70 0.87 23.93 

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资产规模和业务规模进一步扩大。截至

2014 年 6 月 30 日，本公司资产总额由交易前 1,905,226.76 万元增

长至交易后备考口径 2,654,533.00 万元，增长率为 39.33%。截至

2013 年 12 月 31 日，本公司资产总额由交易前 1,892,738.43 万元增

长至交易后备考口径 2,592,869.74 万元，增长率为 36.99%。 

本次交易后，本公司的营业收入和利润均将大幅上升。2013 年、

2014 年 1-6 月备考口径的营业收入分别为 1,804,678.63 万元、

712,880.40 万元，较本次交易前公司营业收入增长幅度分别为

42.39%、42.93%。本次交易对公司净利润以及每股收益的大幅增厚

表明标的资产具有比公司更强的盈利能力，有利于提高公司资产质

量、改善公司财务状况和增强持续盈利能力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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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本次发行对公司治理的影响 

本次发行前，本公司已严格按照《公司法》、《证券法》及其他法

律法规的要求规范运作，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。本次交易

完成后，本公司将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要求继续完善公司

治理结构，继续保持本公司的独立性，切实维护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合

法权益。本次交易完成后，中国煤炭科工集团对本公司的持股比例有

所提高，对本公司的控制力进一步提升。 

六、本次发行相关中介机构 

（一）独立财务顾问 

机构名称：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

法定代表人：冉云 

注册地址：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东城根上街 95 号 

联系人：俞乐、胡琳扬、李世杰、王俊 

联系地址：上海市芳甸路 1088 号紫竹国际大厦 23 楼 

电话：021-68826021 

传真：021-68826800 

（二）法律顾问 

机构名称：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 

法定代表人：王丽 

住所：北京市西城区金融街 19 号富凯大厦 B 座 12 层 

经办律师：徐建军、杨继红、杨兴辉、吴莲花 

电话：010-52682888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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传真：010-52682999 

（三）审计机构 

机构名称：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 

法定代表人：卢伯卿 

住所：上海市黄浦区延安东路 222 号外滩中心 30 楼 

经办注册会计师：张颖、顾嵛平 

电话：021-61411803、021-61412150 

传真：021-63350377 

（四）资产评估机构 

机构名称：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 

法定代表人：沈琦 

住所：北京市复兴门内大街 28 号凯晨世贸中心东座 F4 

经办资产评估师：刘松、鲁杰钢、卢青 

电话：010-8800123 

传真：010-8800006 

（五）土地评估机构 

机构名称：北京中地华夏土地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

法定代表人：张红 

住所：北京市西城区闹市口大街 1 号院 2 号楼 5A1、5A2 室 

经办土地评估师：牛宇辰、纪成昌 

电话：010-58528303 

传真：010-58528304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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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备查文件 

1、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天地科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

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实施情况之核查意见； 

2、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关于天地科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

配套资金之实施情况的法律意见； 

3、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《证券变

更登记证明》。 

 

特此公告 

 

 

天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15 年 1 月 7 日 


